附件2：

东湖高新区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专项
资金申请报告


	项目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承担单位
	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      

	法人代表
	 （法人签字或签名章）  

	项目联系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二〇XX年    月    日



基本情况表
	一、单位情况

	单位名称
	全称（如实填写）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职务职称
	

	
	邮箱
	
	手机
	

	申报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邮箱
	
	传真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注册资本
（万元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组织机构代码/三证合一码
	

	单位性质
	□国有企业  □民营企业  □外资企业  □事业单位
其他（请注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是否上市公司
	□否
□是

	整体业务收入
（万元）
	指上一个财年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	研发投入
（万元）
	指上一个财年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	单位人数
	
	研发人员人数
	

	项目单位简介
	包括成立时间、主营业务、主要产品、技术实力、发展历程等基本情况，以及所获专利、标准、知识产权、所获竞赛类奖励荣誉等情况（需提供证明材料附后）（本部分内容不超过500字）。


	参与单位
	


	二、任务基本信息

	任务方向
	[bookmark: _GoBack] 

	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
	项目固定资产投资（万元）
	

	项目研发投资
（万元）
	
	财政资金需求（万元）
	

	项目开工时间
	20XX年XX月
	项目竣工时间
	20XX年XX月

	项目简介
	主要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建设地点、资金来源，以及目前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等。







	项目主要经济效益
	项目建设的背景、先进性、可行性和必要性，主要经济指标、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等。







	企业意见
	（签字盖章）



资金申请报告
一、项目单位的有关情况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。
说明项目单位的基本信息、主营业务、营业期限、资产负债、企业投资人（或者股东）构成及实控人、主要投资项目、现有生产能力、财务状况、项目单位信用情况等。
（二）在任务领域的发展情况。
项目单位行业地位、科研资质（如高新技术企业、企业技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）、技术基础、人才与团队实力、主要优势；
项目单位创新能力，如获得论文、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标准、专著、比赛奖励等；承担国家相关项目情况等；
项目单位现有技术水平（对比国际先进水平）、创新及应用情况、相关研发人员、资金投入情况等。
二、项目的有关情况
（一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。
项目名称、项目代码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（含设备清单、技术方案）、建设地点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、主要经济指标、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、建设工期和进度安排，以及目前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等。
（二）申请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专项资金的主要理由和依据
说明项目建设的背景、先进性、可行性和必要性，并说明符合专项支持方向、支持范围等情况。
重点阐述项目立项的重要意义、实施的主要任务、可实现的主要目标或指标、能够解决的关键技术或问题，以及主要任务攻关的时间进度、阶段性任务、细化目标等。
（三）项目前期手续和建设条件落实情况
说明项目审批（核准或备案）办理情况，项目规划、用地、环评、用能、安全（包括安全生产）、施工等条件保障和落实情况。
（四）项目总投资构成和资金筹措方案
详细说明项目的工程造价、建设期融资费用和流动资金等投资构成，并说明投资估（概）算编制依据和编制范围，编制投资估（概）算表；说明项目申请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专项资金的规模、其他资金来源和各渠道资金的投资计划等。
三、证明材料
以上内容有证书执照、批复文件等材料的，应当附具相应证明材料，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要求，附具必要的情况说明、附表、附图和附件等。
（一）项目审批材料。
（二）投资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投资说明材料。项目承担单位承接其他区级投资类项目建设情况，并就投资内容划分予以说明。已申报其他区级专项资金支持的投资内容不得在本专项中填报。
（四）项目进展情况证明材料。
（五）企业技术能力和财务及信用状况的证明材料。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、研发团队、质量体系认证、奖励情况、财务报表、信用中国查询的信用信息报告等。
（六）证明申报项目（单位）符合申报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四、申报单位确认、承诺
项目申报单位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的承诺，对项目不重复申请其他区级资金（另有规定的除外）的说明。

承诺书

我单位确认本《资金申请报告》内容准确无误，本项目未享受区级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费用等相关专项资金支持，本项目投资内容未申报区级其他（或同类型）专项资金支持。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《东湖高新区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专项实施办法》和《资金申请报告》要求实施本项目，对违反前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愿意按照《东湖高新区产业集群重大项目专项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如我单位在项目申报、实施、监管等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，本单位同意记录、公开我单位相关信息，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。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单 位 盖 章：
年    月     日

